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

 

 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职能调整要求，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农业部承办的“矿藏开采、工程建设征收、征用或者使用七十公

顷以上草原审核”行政许可事项，调整为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承

办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行政许可受理中心

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和送达工作。现将申请材料邮寄地址、

联系方式和办事指南等（见附件 1、2、3）予以公布。 

  邮寄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8号（邮政编码 100714） 

  联系单位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行政许可受理中心 

  联系电话：010-84239631 

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附件：1.矿藏开采、工程建设征收、征用或者使用七十公顷

以上草原审核办事指南 

     2.草原征占用申请表 

     3.草原征占用申请表（填写示例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8 日 


